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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8_90_E5_B9_B4_E5_c122_481435.htm 未成年学生在校伤亡

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指未满18周岁的中小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期

间，人身受到伤害或给他人人身造成伤害时，民事赔偿责任

的分担。依照我国民事法律规定，年满18周岁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那么，未成年学生一般是指18周岁以下的在校中

小学生。依照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来看，教育经费以国家投

资为主，社会力量集资办学为辅。且教育机构是非营利事业

单位（组织）。就经费性质、来源上看，教育机构尚未有赔

偿资金来源。国家又绝对禁止向中小学生乱收费。我国实行

计划生育政策，未成年学生现阶段多属独生子女，父母十分

溺爱是这些孩子在校难以管理，很容易相互间因其它原因造

成人身伤害，由此便产生了人身伤害的赔偿。伴随着人身权

法律价值的日趋完善与提高，父母或家长在孩子人身伤害赔

偿问题上提出了日渐增长的要求。而学校因法律规定责任不

明确和经费上的原因，在未成年学生在校伤亡赔偿问题上和

父母相互推诿，引发了无休止的诉讼，当然诉讼中伴随着文

明与不文明，这与学校做为人类文明摇篮极不协调。 我们是

否可以这样考虑，通过建立一种教育事业赔偿基金，使它具

有社会统筹性（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

和教育经费一道在教育事业费中单列，以协调学校在承担未

成年人在校伤害赔偿问题上的尴尬。 一般说来，未成年人在

校人身伤害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学生或学生之间玩耍、或

学生之间故意伤害行为引发的人身伤害；二是教师体罚学生



或教育方法失当引起的未成年学生人身伤害；三是因学校的

教育设施疏于管理引发的人身伤害；四是其它引起学生人身

伤害的情况。第二、三种情况出现学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

责任无可非议。但目前也出现了父母家长在日益增长的经济

水平基础上、及法律日趋完备后，各种赔偿项目健全，数额

提高、人身权法律价值呈上升状态下，提出了过高的民事赔

偿要求。使学校现有状况下经费、资金难以承受的状况。而

第一、四种情况出现在民事赔偿责任分担上便出现了较大分

歧。父母认为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学校负有监管责任，未

成年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伤害学校当然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

任。学校则认为，我国民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

成年人法定的监护人，都没有规定学校在特定情况下是监护

人。同时教育法规规定，学校只是教育管理未成年人在校期

间的学习和生活，教育未成年人同时需要父母及社会方面的

支持，就是说教育管理责任不等于监护责任。且在有明确的

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让学校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就无法律

依据了。不错，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侵害他人权益

时，其父母监护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结论是学校不应当过

多地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大量的法院判例最终让学校承担主

要赔偿责任，但毕竟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法院的判例则显

得于现有法律规定不相协调。那么下面我们就对在校未成年

学生人身伤害赔偿责任的合理分担做科学的分析。 学校对未

成年学生承担民中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精神院学习生活的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或给他人



造成伤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给予适当赔偿

，这里学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几个突出特点：1、受害者必

须是在校学习的未成年学生；2、学校对损害事实的发生有过

错；3、学校的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一定联系；4、学

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适当”赔偿。这就是说，学校承担

赔偿责任是过错责任，而非监护责任。学校赔偿的限度是适

当，与其过错程度的适当，与赔偿数额全部相比的适当。现

行法律这些规定大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一是父母始

终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无论未成年人走到哪里。二是法律

规定未成年人侵犯他人权益造成伤害的，父母监护人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三是学校在现有法律规定下，不是监护人。学

校教育管理未成年学生的学习生活，这种教育管理以说服教

育、引导为主，它不具备某种强制性。尤其是提倡素质教育

的今天。教育管理的本身属性决定了它和监护责任的区别。

四是未成年人的状况和思维方式，决定了未成年人的种种行

为的难以预料性。就是说未成年人作为受害者时，其或多或

少与自身行为有关。正象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未

成年学生持枪的校园犯罪，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学校难道承

担这次事件受害者的赔偿用。这说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关键是营造一个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周边环境，当然这里讨论的是未成年人在校人身伤害的

赔偿问题。我们说依据现行法律来说，学校承担赔偿责任有

限。但从父母监护人的角度来看，现行法律也未必完善合理

。 监护是为保障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能力人的合法权

益不受非法侵害，而依法设定由特定人或单位负责其生活或

财产利益的民事法律制度。就是说监护人可以代表未成年人



进行民事法律行为，但是监护人的行为明显损害被监护人的

除外。在校未成年学生属于法律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成年人侵犯他人权益造成损害的，其

父母（监护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未成年学生在校侵

害他人权益的，父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倘如以此认为学校

应负管教不严的法律责任，那么受害方也可称校方保护不利

。据此受害方，侵害方的法律责任均可转移到学校身上。这

样一来学校倒成了“保险公司”了。学校的现有经费来源是

政府财政拨款，这其中并不含学生人身伤害赔偿费用。《国

家赔偿法》没有把学校列于国家赔偿机关范畴。这就是说把

侵权方和受害方的法律转移到学校身上不符合法律精神。父

母认为监护责任，也不是说父母要时时刻刻跟在孩子左右。

未成年人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在家的时候父母看管约束孩子

的行为多一些。父母不可能跟着孩子到学校一块去上课。父

母（上班）工作期间，孩子干什么，父母干涉不了。因此未

成年人在校学习期间的监护责任发生转移。这种观点有一定

道理，但又与法律规定相矛盾，我国教育法对学校教育责任

的规定，和民法对监护责任的规定，使两种法律责任分明。

按照上面的观点，未成年人在社会上，社会是监护人。因此

，从父母做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立场来讲，未成年人在校期

间的人身伤害，父母做为主要责任人，但是从公民个人利益

的法律保护来说，父母做为未成年人监护人承担法律责任范

围过宽。 从学校、父母对未成年人在校期间人身伤害法律责

任的承担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我们看到在校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在法律上出现了漏洞。就是说，面对未成年人在校期间的

人身伤害，父母和学校的法律责任承担都趋向最小化，最终



是受害者权益难以保护。虽然现行司法实践多让学校承担赔

偿责任，但是面对教育经费困难却如何执行。我国劳动法领

域有个社会保险，即工人的工伤事故到社会保险机构去领取

补偿。它的经费来源是国家、单位、个人三结合。那么未成

年人在校人身伤害的赔偿是否可以依照社会保险的形式解决

呢？未成年人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继承人，事关国家民族兴衰

大计。未成年人的父母，学校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责任重

大，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更是全社会责任。所以依照社会

保险的形式解决，在校未成年学生人身伤害赔偿责任是较为

科学合理的一种方式方法。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主体多元化从而使利益多元化，改变了过去那种国家

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服从集体的局面。人的生命价值得到更

大程度实现，个人利益也摆在了较为突出的位置。而市场经

济中法治的完善与提高，人身权的全面保护成为现实。生命

的法律价值具有了物质可衡量性。公民人身受到伤害时，在

提出损失的同时，增加了对精神损失的要求。这样是本来在

未成年人在校人身伤害赔偿责任问题上推诿不清的现状，面

对更为尴尬的抉择。受害方的权益请求日益增加，侵害方难

以重负的推辞，学校面对侵害方，受害方双重责任的追加的

无奈，司法官员的犹豫不决。是啊，一方面是随着经济增长

，人身伤害赔偿数额在法律统一下逐步增大，在校未成年学

生的人身伤害赔偿不应有意外。另一方面是学校承担法律责

任的无明确法律依据和赔偿金的贫乏。如果说国家教育经费

中含一部分教育伤害赔偿金，它体现未成年人保护的国家责

任和社会责任。而学校在校生的学杂费中也有适量的教育伤

害赔偿金，它体现着未成年人保护的个人和社会责任。这样



，未成年人在校人身伤害的赔偿可以通过侵权方赔偿和教育

赔偿金得到完满解决。 为了实现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保障

在校未成年学生人身权益不受侵害，在校未成年学生人身伤

害赔偿问题上，我们通过贯彻侵权行为责任论，和建立教育

赔偿金制度，妥善解决未成年学生的人身伤害赔偿责任，这

样既实现了法律上的完整，又达到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

缓和了社会矛盾。用法律手段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使我们的社会发展事业后继有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